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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案例：路遇一只受伤猕猴

带回了家，养了一个月转手卖

了1000元。近日，永嘉县人

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汤某犯非

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并追

缴其违法所得人民币 1000

元。

汤某是永嘉县界坑乡

人。2019年8月底，汤某从老

家返回居住地，在金溪水库附

近的路边看到一只被钢丝绳

套住脚受伤的猴子。汤某很

兴奋，抓住并带回家养在了顶

楼。为了饲养猴子，他还特地

去宠物店买了笼子。

据汤某妻子供述，他们夫

妻精心伺候了猴子一个多月，

主要以苹果喂养。因为汤某

经常要去山区，而自己又在幼

儿园上班，每天中午赶回家喂

养，还要不定时清洗笼子，苹

果价格又贵，她一直催促汤某

赶紧放生。

没想到汤某将猴子卖给

了张某（另案处理）。张某说

自己曾向汤某买过野猪肉和

田鱼。2019年 10月，汤某主

动向他兜售猴子，出价 1200

元。

最终，张某以1000元的价

格买下了猴子，并和几个朋友

约定好放生。2019年10月15

日下午，汤某将猴子送到张某

的厂里。

次日，因另一起案件，瓯

海警方找到张某要他配合调

查，在厂里看到了这只猴子，

遂将张某和这只猴子一并移

交给永嘉县森林警察大队。

经司法鉴定，该猴子为猕猴，

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020年3月9日，被告人

汤某向永嘉县公安局主动投

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

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

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

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

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

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

产。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

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

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

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

或者罚金。

本案中，汤某违反国家

野生动物保护法规，非法出

售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猕

猴，其行为触犯刑法第三百

四十一条第一款，犯罪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以非法

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因犯罪

嫌疑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从

轻处罚。

王小云

路遇受伤猕猴养了1个月转手出售

结果：获刑10个月罚款1万元

日前，青田县农业农村局执法

人员在该县章村乡章村村一便利

店查获一起无证经营农药案，现场

查获数量不等的20多种农药。经

营者的行为涉嫌违法，已被立案调

查。

农药的经营使用直接关系到

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国家对农药实

行经营许可制度。青田县农业农

村局认真贯彻实施《农药管理条

例》及相关规定，严格实行农药经

营许可证制度，淘汰季节性经营的

小农资店，规范农资市场秩序。结

合实施“肥药两制”改革，不断加强

对农药经营的规范化管理。然而，

仍有一些经营者心存侥幸，搞“隐

藏”式经营偷售农药。5月21日，

该局即在油竹街道查获一起将农

药藏在储物间的无证经营案件。

这两起案件的当事人，都是经营副

食品店的，均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

证，自认为隐蔽经营可规避查处。

按有关规定，这两家店都将面临被

处5000元至5万元的罚款，其违法

所得和违法经营的农药产品都将

被没收。

针对无证经营农药行为不时

发生，该局将于近日再次开展农药

经营许可和购销实名制专项执法

检查。 潘伟芬

年后，饲料公司开始复工复

产，但又遇到了新的难题：因为失

信被执行人的身份，企业融资贷款

受限，一些供应商也不再愿意赊账

供应。“我们本身资金周转就紧张，

供应商如果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们没有这么多资金购买原材料，

原材料得不到保障，正常的生产就

无法实现。”

考虑到这家公司处于“菜篮子

工程”产业链的中间环节，还关系

到诸多农户的切身利益，执行法官

再次对饲料公司的生产规模、经营

销售情况进行仔细研判。

预判企业在形势好转、正常

复工复产后具备偿还能力后，执

行员又一次将申请人和饲料公司

相关负责人叫到了一起进行协

调。此时，饲料公司已按之前的

承诺还款 700万元，体现了积极

履行的诚意。经过多次沟通，申

请执行人不仅感受到企业的还款

诚意，也被企业复工复产的积极

努力所打动，最终不仅同意为企

业修复信用，还同意免除罚息。

紧接着，越城区法院为企业屏蔽

失信信息，并取消限制高消费措

施。

目前，案件执行进展顺利。

唐佳璐 徐欣然

修复信用助企复工

近日，高速交警宁波支队三大

队陈警官在余慈高速泗门收费站

执勤时，发现一辆宁波牌照的小面

包车里，透过车窗隐约可见车里有

不少小孩子，而坐在前排驾驶座和

副驾驶座的是2个老师傅，系着安

全带。

陈警官当时就有所警觉，要求

驾驶员交完过路费后，到外广场靠

边接受检查。打开车门，交警发

现，里面坐着一群孩子，没有座位

的孩子有的坐在行李上，有的坐在

小竹椅上，而车厢尾部还蹲着2个

孩子。这辆核载7个人的面包车

里，一共坐了 10个人：2个老师

傅、8个孩子。

开车的老师傅吴某说，他们

来自仙居，都是一个村里的人，

也算是亲戚。孩子们的父母都

在慈溪周巷做早餐生意，孩子们

一放暑假，家长们就要求老吴帮

忙把孩子们带过来。老吴说，因

为都是亲戚关系，虽然明知道超

员，但也不好推托，“只好全带上

了”。

交警了解到，这些“小候鸟”基

本都是小学四五年级的，有2个刚

刚小学毕业。一车人早上7点多

从仙居出发，一路上没有一个孩子

系着安全带，倒是前排的2个老师

傅都系了安全带。

交警对吴某的违法行为进行

了严肃批评，告诉他超员会影响车

辆的制动能力，发生危险时，很可

能因无法及时刹车而造成伤害；且

儿童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没有

安全保护，轻者易发生碰撞受到挤

压，重者可能飞出车外，发生不可

预计的后果。对吴某的超员违法

行为，交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

规定，罚款200元扣6分，并责令

他叫来其他车辆，将超员的“小候

鸟”带走。

陶倪 陈亮

一次温暖的执法
越城司法机关积极调解助“菜篮子”企业渡“担保劫”

“我们企业现在经营正常，几乎没受到什么影响。”近日，位于绍兴的浙江某饲料有限公司办公室负责人申屠

先生高兴地说。而今年初，这家企业因负有担保责任被强制执行，账户被冻结，800多名员工的工资和300多户

农户的货款无法支付，企业一度陷入无法正常运转的困境。

“债务我们会想办法还，员工工资不能拖……”面对企业的求助，绍兴市越城区法院的执行法官立即行动起

来，在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化解担保企业的燃眉之急，为企业赢得了生机。

企业陷入担保危机

浙江省某饲料有限公司是一家

生产各档畜禽饲料、水产饲料等产

品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企业每

年向农户直接收购价值2000余万

元的大豆等原料农作物，合作农户

达700多家，企业年产值五六亿元。

因给一家纺织企业提供贷款

担保，这家饲料公司背上了连带还

款责任。今年初，案件进入执行程

序后，饲料公司成为被执行人，执

行总标的达1360.48万元，对公账

户被冻结，法定代表人也被限制高

消费。

“当时马上就是春节了，账户

被冻结，员工工资和农户货款都没

法发放，该收的货款也收不进来。”

申屠先生回忆，“企业一度陷入了

停摆的危险境地。”

及时解封保障民生

“能不能帮帮我们，债务可以

协商，我们已经拖欠员工1个月工

资了，总不能让他们空手回家过年

吧！”饲料公司向越城区法院求助。

接到饲料公司的求助，越城

区法院执行员俞炜锋立刻调取了

涉案账户的资料进行核对。确认

情况属实后，俞炜锋随即组织执

行案件的当事人开展调解，并向

双方公布了饲料公司因账户被冻

结而拖欠员工工资和农户货款的

调查情况。在有主债务人财产抵

押的前提下，双方就还款方式达

成一致意见，饲料公司承诺分3期

还款，申请人同意临时解封饲料

公司的账户。

随后，越城区法院及时解除对

饲料公司账户的查封、冻结措施。

就这样，饲料公司800多名员工在

春节前拿到了工资，300多户农户

也拿到了之前被拖欠的货款。

近日，玉环市龙溪镇大密溪村文化礼堂里，村民们在该市巾帼普法志愿服务队成员的辅导下，学习《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通过以案说法、现场答询等方式了解“夫妻共同债务”等法律知识。 詹智 摄

青田查处两起无证经营农药案

面包车里塞了8个“小候鸟”

这种危险行为千万别做


